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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换股合并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及重大资产置换

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有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

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中国

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

着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态度，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经审慎分析，在事前知晓

并认真审阅过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及其他相关文件后对公

司换股合并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信息”）及重大资产置

换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相关事项于2016年2月23日

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公司本次换股合并长城信息及重大资产置换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方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

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等有关法律规

定。在召开董事会审议该事项前，相关议案已获得全体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 

二、本次交易通过购买优质资产新增主营业务，增强了盈利能力，从根本上

改善公司的经营状况，提高公司的资产质量，增强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和长期发

展潜力，提升公司价值和股东回报，以维护上市公司和股东利益。本次交易符合

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方案合理、可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

中小股东的利益。 

三、公司本次交易已聘请具有相关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

评估。本次交易价格将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截至评估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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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进行评估而出具的评估结论确定的评估值为依据确定，本次交易价格的定价原

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四、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

董事对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均进行了回避表决，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表决程

序及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合并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

司及重大资产置换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规定，具有可行性。 

六、同意公司与长城信息签署附条件生效的《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

公司与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之换股合并协议》，同意公司与中国电子信息

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

集团有限公司之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以及

本次董事会就本次交易事项的总体安排。在本次交易完成相关审计、评估工作后，

公司将就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的相关内容再次召开董事会会议进行审议，届时本

人将就相关事项再次发表意见。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公司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

东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表决程序合法，符合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虞世全、冯科、蓝庆新 

2016 年 2 月 25 日 




